上海市商业企业管理协会章程修改说明

各位会员：

我受第四届理事会的委托，就《上海市商业企业管理协会章程（草案）》作一下说明，提请大会审议。

2005年12月15经第四届会员大会通过的《上海市商业企业管理协会章程》（以下简称《章程》）为规范市商业企业管理协会工作，促进发展，推进上海商业服务业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。正值换届之际，根据形势发展要求，《章程》尚有修改完善的必要。本次《章程》修改，主要根据《上海市社会团体管理局关于印发<社会团体章程示范文本（2006修订版）>的通知》的要求，对原《章程》内容作了调整和补充。这次递交会员大会表决的《章程（草案）》已经2011年1月7日召开的第四届五次常务理事会审议原则通过。新《章程（草案）》共计七章五十三条，与原《章程》的六章四十六条相比，作了部分修改调整，主要体现在七个方面：

一、关于本会性质、宗旨、管理机构的说明

1、原《章程》第二条改为新《章程》第二条，会员组成者中增加“现代服务业”。

2、原《章程》第三条依据范本要求，归并至新《章程》第四条。

3、原《章程》第四条依据范本改为新《章程》第三条。本会宗旨增加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遵守国家的法律、法规和政策，遵守社会道德风尚”内容。

4、原《章程》第五条依据范本要求归并为新《章程》第四条。

5、原《章程》第六条依据范本要求修改为新《章程》第五条，内容表述为：“本会的住所设在上海市黄浦区”。

二、关于本会任务、业务范围、活动原则的说明

1、原《章程》第七、八、九条改为新《章程》第六、七、八条。

2、依据范本要求，原《章程》第九条第三款“本会不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”删除。
三、关于会员的说明

1、原《章程》第十条依据范本要求归并至新《章程》第十二条第五款。

2、原《章程》第十一条依据范本要求改为新《章程》第九条。

3、原《章程》第十二条改为新《章程》第十条，内容表述为：“申请加入本会的会员，必须具备下列条件：（一）承认本会章程；（二）自愿加入本会”。

4、原《章程》第十三条依据范本要求改为新《章程》第十一条。内容表述为“经本会秘书处审核并报理事会同意”，增加“由本会秘书处办理入会手续并发给会员证”。

5、原《章程》第十四至十七条改为新《章程》第十二至十五条。依据范本要求，完善了会员的权利义务和退会的相关内容。

四、关于组织机构、负责人的说明

1、原《章程》第十八条改为新《章程》第十六条。
2、依据范本要求新《章程》增加第十七条，“本会的负责人是指会长、常务副会长、副会长和秘书长”。

3、原《章程》第十九至二十二条，改为新《章程》第十八至二十条。规定了会员大会任期、职责、权限的专门条款。

4、原《章程》第二十三至二十五条改为新《章程》第二十一、至二十四条。依据范本要求，强化了理事会的职责权限。

5、原《章程》第二十六至三十一条，依据范本要求改为新《章程》第二十五至三十条。对会长、副会长等职位的人数，负责人的选举、任职的具备条件和任期，以及行使的职权做了明确的规范。

6、依据范本要求，新《章程》增加第三十一至三十四条。明确了会长、秘书长的职责，协会办事机构的设置以及对专职工作人员的要求。

五、关于“财产的管理和使用”的说明

1、原《章程》第三十二至三十四条改为新《章程》第三十五至三十八条。依据范本，明确了协会的收入来源、经费的使用方法。

2、原《章程》第三十五至三十九条，改为新《章程》第三十九至四十四条，依据范本，明确协会财产的管理和使用，配备专职财务人员，接受税务和财务监督，接受登记管理机关组织的年度检查。

六、关于“终止和剩余财产处理”的说明

1、原《章程》第六章标题，依据范本要求表述为：终止和剩余财产处理。

2、原《章程》第四十至四十六条，依据范本要求修改为新《章程》第四十五条至四十九条，明确了协会终止的条件、步骤及剩余财产的处理方法。

七、关于“附则”的说明

1、原《章程》第四十六条，依据范本改为新《章程》第五十至五十三条，对上述章程中未涉及的有关内容作了补充说明。

